滨院政〔2016〕384号

关于印发《滨州学院仪器设备

验收工作规定》的通知

各院（系）、部门，校直各单位：

《滨州学院仪器设备验收工作规定》已经学校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学习，并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滨州学院

                            2016年12月9日

滨州学院仪器设备验收工作规定

    仪器设备的验收是仪器设备管理的重要环节，为确保仪器设备质量，特制定本验收工作规定。

一、验收前准备 

1.仪器设备签订合同后，使用管理人员认真学习有关仪器设备的技术资料，熟悉仪器设备的性能、技术参数等指标。大型精密仪器设备，要配备专职管理、操作的技术人员，并组织技术培训，按照仪器设备环境的要求，做好装机条件的准备工作。

2.仪器设备到货前，使用单位要确定接货人、存放地点、验收工作小组,验收工作小组一般不少于3人，由使用单位技术人员、实验教师、资产管理员、实验室主任等组成。大型精密仪器设备到货前，使用单位要预先制定验收工作方案，必要时可聘请有关单位或兄弟院校的专家协助验收及安装调试准备。

3.做好大型精密仪器设备在安装调试工作中所需校检仪表、检测仪器、特殊起运设备、专用工具、测试试样和材料等的准备工作。

二、验收要求

    使用单位对仪器设备的验收,要依据仪器设备采购合同进行验收。

1.外观检查

①首先要检查仪器设备的外包装是否完好、有无破损、有无撞伤、有无浸湿受潮变形，内包装防震装置是否完好、弹簧是否脱落以及防潮措施是否可靠等。

 ②检查仪器设备、附件外表有无残损、锈蚀、碰伤等。

    ③发现上述问题应作详细记录，必要时要拍照留据。

2.数量验收 

①数量验收要以合同和装箱单为依据，检查主机、附件的分类和数量并逐件清查核对。 

 ②清点时，要仔细检查主机和附件的规格、型号、编号是否与装箱单、合同一致。

 ③认真查对随机资料是否完备齐全，如仪器说明书、操作规程、检修手册、产品检验合格证等。

④做好验收纪录，特别是大型精密仪器要写明验收地点、时间、参加人员、注明验收箱号、品名、应到和实到数量。

3.质量验收

①检查出厂号、出厂日期、编号等，确认是否是新仪器设备。

②仪器设备的质量验收，要严格按仪器使用说明书或操作手册的规定和程序进行开机调试。

③通电试机前，要按照说明书的要求，做好准备工作。对线路必须仔细重点检查，做到供电电压与仪器设备输入电压一致、线路连接正确；需要接地的要认真检查地线是否符合规定，严防因供电或操作不当而损坏仪器。

④逐一认真进行各种参数的测试，检查仪器的技术指标和性能是否达到要求。

⑤质量验收时，要认真做好记录。若发现某些指标调试困难、性能不甚稳定或其他质量问题，应将详细情况书面通知项目主管部门和国有资产管理处，以便根据情况确定是否退货、更换或要求厂商派人来校检修等。

三、验收程序
1.仪器设备到货后，使用单位要及时接货，协调供货商安装调试,技术培训,并做好培训记录。

2.仪器设备安装调试后,使用单位组织成立验收小组,进行验收,验收时，项目主管部门可派人监督。验收合格后，认真填写《滨州学院仪器设备验收报告书》并报送项目主管部门审定，资产管理员把仪器设备信息录入《滨州学院固定资产管理系统》。

3.国有资产管理处根据采购合同和《滨州学院仪器设备验收报告书》，对录入《滨州学院固定资产管理系统》的信息进行审核，审核无误的由使用单位打印《固定资产验收单》、固定资产信息卡片（即条形码标签）,并及时粘贴到位。

4.仪器设备验收期限为货到后10天内完成或按合同规定完成。因验收拖期，仪器设备出现质量或其它问题，由使用单位负责退货、更换、承担经济损失。大型精密仪器设备和进口仪器设备到货后，验收期限根据有关情况同供货商商定，并报项目主管部门、国有资产管理处批准。

5.仪器设备验收不合格，使用单位应立即将验收情况书面通知项目主管部门和招标采购中心，招标采购中心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相应措施，及时办理退货、更换、拒付货款等手续。

6.单价40万元（含40万元）以上大型仪器设备、单价10万元（含10万元）以上进口设备，教务处会同科研处组织技术人员进行检查复验或直接组织验收小组进行验收。

7.设备质保期满前，项目主管部门组织使用单位对仪器设备使用情况及质量性能进行检查，检查合格后支付质保金。

8.设备验收材料是重要资料，项目主管部门组织使用单位立卷建档，年终报送学校档案馆。

四、对于大型精密贵重仪器设备或进口仪器设备，还应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1.仪器设备到校前,应充分做好安装条件的准备工作。完成仪器设备用房的基建、改造或装修工程,机房的电源、地线、水源、温度、湿度、防尘等应符合说明书中对环境的要求。

2.及早熟悉和翻译厂商提供的技术资料、图纸、安装说明书、使用操作说明书、维修手册、验收文件等。

3.制定验收方案时，除包括验收的技术指标和功能测试方法、步骤外，还应准备好技术验收所需要的检测仪器、试样和需要做的实验项目等技术方面的准备。

4.仪器设备到货后，属于商检的仪器设备，由国有资产管理处联系商品检验检疫局办理报检、交费等手续，由商品检验检疫局派员来校验收；按合同由外商安装调试的，必须在外商技术人员在场时共同开箱验收。

5.按合同条款，进口仪器设备索赔期为九十天（指仪器到我国港口之日开始计算），验收工作须在索赔期截止前三十天全部完成。对于验收不合格的仪器设备，在规定时间内提出报检申请单，由国有资产管理处向商品检验检疫局报检。报检单要力求详细，文字精练，中英文对照，证据齐全，并做好准备接待商品检验检疫局人员来校复检。需要索陪的及时办理索赔手续。

6.验收完毕后使用单位要及时写出验收报告，并附检验记录和有关图表，同时将箱内所带的保修单、装箱单、说明书及有关验收文件等纳入大型精密仪器设备档案，以便建档备案。

7.凡仪器设备正式投入使用后，在保修期内由于原件材质、装配和设计等方面的原因，仪器性能下降或不稳定，达不到原指标或出现故障的，要及时提出报告，报商品检验检疫局复验出证，通知外商办理退货、更换或维修。

五、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原《滨州学院仪器设备验收工作规定》（滨院政［2006］103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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